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社團活動申請表     (校外活動) 

年    月    日 申請
	活 動
名 稱
	
	申   請
社   團
	

	活
動
計
畫
	活動時間
	年      月      日 ( 星期      )         時至         時

	
	參加對象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約         人

	
	活動地點
	
	經費來源
	

	
	計
畫
內
容
	社團申請社長或活動負責人：
    年    班     號 姓名           電話   



	核  會
	指  導
老  師
	驗核順序1

老師隨行：□是□否 活動指導與協助
	社    團
管 理 員
	2

活動計劃書：□

	
	生輔組長
	3

說明活動內容

	活動組長或學務主任
	4

 

	
	相關處室
	5


	校長
	6




＊遵守事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、 校外活動要注意活動安全並附活動計畫書，如需外宿者須附家長同意書。
2、 請指導老師指導學生活動安全、場地清潔及學校榮譽。    

3、 視活動需要爲團員辦理保險事宜。
4、 如租賃車輛須訂立契約且附駕駛行車紀錄及車輛出場證明（五年內。）
5、 上列事項未履行，願依校規處分。
6、 考試前一星期停止申請各項活動。           

7、 在校外舉辦活動者須送校長核可。 

